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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精神 

鼓勵使用多樣化的影像敘事手法闡述觀點。除一般攝影器材、行動裝置外，並可運用

VR 裝置、GoPro、空拍機、行動載具等新科技拍攝器材創作（本活動為鼓勵學生創

作，敘獎特保留學生得獎名額）。 

參加對象 

須同時符合以下二要件： 

（一）限使用中華民國任一家電信業者正常使用行動電話門號之自然人。 

（二）已成功登錄為 myfone 行創獎活動網站會員，同為台灣大基金會網站會員。 

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西元（下同）2019 年 8 月 8 日晚上 23:59 止。 

依主辦單位系統收到記錄時間為準，逾期恕不受理；避免最後一刻網路壅塞，請即早

投稿。 

徵件主題及條件 

(一) 徵件主題：以「反骨．返古」為主題，鼓勵創作者突破自我、FUN 膽改變，嘗試

新的影片製作方式或類型，亦可選擇傳承經典、FUN 大世界，以影像展現創意，

定義自己的反（返）骨（古）。 

(二) 徵件組別（可跨組參加）： 

微電影：參賽作品時間長度為 3～5 分鐘（含片頭）。  

行動影片：參賽作品時間長度為 1～2 分鐘（含片頭），限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等行



動裝置拍攝。 

（三）作品規格： 

1. 參賽作品需為 2018 年 1 月 1 日以後攝製完成，作品需符合本活動規範之條件

及規格/格式，並成功上傳至至 YouTube（保留像素至少為 1920X1080 之 HD

檔案）。參賽作品資訊需設定為非公開，並以網址為報名依據，且需保留影片

連結及原始檔案至本活動公告得獎者時止。 

2. 倘有二人以上共同就同一件參賽作品為參賽，以其中一位代表做為參賽者即

可。 

3. 參賽作品片頭僅能出現參賽作品名稱，片頭及片尾勿出現任何人員名單，否則

失去參賽資格。 

4. 影片類型與風格不限，劇情片、動畫片、紀錄片、舞台藝術片、音樂歌舞片、

VR 短片等均可。 

5. 像素需至少為 1920（W）×1080（H）之 avi/mov/mpg 格式；倘參賽作品確認

獲獎，參賽者須無條件配合主辦單位要求提供參賽作品原始檔光碟數份 （主辦

單位將由專人聯繫相關事宜）。 

6. 在不影響觀眾理解的情況下，參賽者於投稿時可自行決定是否對參賽作品之對

白或旁白加上字幕；惟非中文部分須附上中文翻譯，並對翻譯內容負責。若參

賽作品確認獲獎，參賽者須提供主辦單位加上字幕版本的影片，以利作品推

廣。 

7. 參賽作品需能在手機及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觀看。 

評審及評分 

（一） 分為初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將聘請國內影像工作者等相關專家進行評審。  

（二） 由評審依各參賽作品之創意表現、故事完整、導演執行（分鏡、畫面美感、演

員表現）、製作技術（攝影、剪輯、燈光）等加以評分。 

（三） 倘評審認為參賽作品均未達水準，評審得決定該獎項從缺或不足額入選。 

（四） 主辦單位有權依實際收件情形隨時調整評審作業方式。  

 

獎項及頒獎 

（一） 獎勵名額如下（為鼓勵學生團隊創作，敘獎特保留學生團隊得獎名額至少 1

名）：  

 微電影：      

首獎 1 名：獎金新台幣（下同）1,000,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myVideo 免費體驗

序號卡-365 天。 

二獎 1 名：獎金 300,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myVideo 免費體驗序號卡-180



天。     

三獎 1 名：獎金 200,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myVideo 免費體驗序號卡-90 天。     

佳作 10 名：每名獎金 20,000 元整及獎狀乙紙，myVideo 免費體驗序號卡-60

天。 

 行動影片：  

首獎 1 名：獎金 500,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myVideo 免費體驗序號卡-365 天。 

二獎 1 名：獎金 150,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myVideo 免費體驗序號卡-180 天。 

三獎 1 名：獎金 100,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myVideo 免費體驗序號卡-90 天。 

佳作 10 名：每名獎金 10,000 元整及獎狀乙紙，myVideo 免費體驗序號卡-60

天 。 

 跨組別： 

「最佳演員獎」1 名，獎金 60,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myVideo 免費體驗序號卡-90

天。 

「願景工程-綠生活實踐+獎」1 名，獎金 60,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myVideo 免費體驗

序號卡-90 天。此獎項為合作單位聯合報系願景工程所設，鼓勵大家回歸簡單生活，透

過作品實踐環保、節能減碳的綠生活，喚醒每個人內心的綠色意識，形成集體改變。

例如：不用吸管、零塑膠袋、能走樓梯就不搭電梯、挑戰一週零垃圾／零廚餘、月減

電費大作戰、騎自行車上班、不用一次性便當盒等各種創意與行動。 

（二）學生身分參賽認定： 

倘參賽者團隊（不含演員）為學生，投稿時請務必上傳每位團隊成員之學籍證

明（已加蓋目前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面或在學證明書等），主辦單位不再另

行通知補正；倘主辦單位認定學籍證明文件資料不完備，將視為以一般身分參

賽，參賽者不得異議。 

（三）得獎者育成機會： 

得獎團隊均獲每年台灣大哥大基金會數部公益微電影委託拍攝比稿機會（主辦

單位具審查劇本之權利）。 

重要事項： 

（一）參賽資格注意事項： 

1. 每位參賽者均須成功登錄為 myfone 行創獎活動網站會員（同為台灣大基金會網

站會員），參賽作品方能視為有效參賽件。參賽者登錄於會員資料上之手機門號

務必與參賽時使用之門號相同，否則視為無效參賽件。成功登錄成為 myfone 行

創獎活動網站會員除可參加本活動及查詢本活動參賽記錄外，並可享有本活動

及台灣大基金會網站會員一切權利義務。 

2. 參賽者即便曾參與歷屆之 myfone 行動創作獎，亦請先行確認現在是否仍為

myfone 行創獎活動網站會員，以確保參賽權益。蓋因主辦單位之系統升級整合，



若參賽者僅曾參加過第 1 屆至第 6 屆 myfone 行動創作獎，且之後未再加入或

登錄 myfone 行創獎活動網站會員，請務必重新成功加入成為 myfone 行創獎活

動網站會員，方能使參賽作品成為有效參賽件。 

3. 參賽者保證於 myfone 行創獎活動網站會員所留存之資料為正確且真實之個人

資料，包含但不限於姓名、身份證字號（外籍人士須提供護照/居留證證號）、通

訊地址、聯絡電話及電子信箱等。倘參賽者所留存之會員資料有任何不實或錯誤，

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參賽者不得異議。 

4. 請參賽者務必於參賽前至 myfone 行創獎活動網站查詢是否已成功登錄為會員，

俾以確保參賽權益。 

5. 請參賽者完成投稿後，務必登入本活動網站之會員專區確認投稿內容是否正確

無誤，俾以確保參賽權益。 

6. 每位參賽者提出之參賽作品數量不限，惟參賽者需依本辦法/活動規範確實完成

每件參賽作品之參賽流程後，方可提出下一個參賽作品，倘參賽者未依參賽流程

投遞參賽作品致影響參賽權益時，參賽者不得異議。 

（二）參賽作品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內容不得有任何暗示參賽者身份之註記。 

2. 經主辦單位及評審認定參賽作品未依本辦法/活動規範之指定條件及格式進行投

稿時，該參賽作品視同不符合參賽資格，主辦單位不另行通知，參賽者不得異議。 

3. 參賽者需保證參賽作品： 

（1）確為本人原創，且絕無抄襲或任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2）參賽作品不得做為商業營利用途之公開播送（包括但不限於實體出版及數

位下載）；但參賽作品在投稿前曾被創作者上傳至個人帳號 /粉絲專頁之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免費瀏覽不在此限。 

（3）不得有任何涉及惡意誹謗、人身攻擊及/或非劇情需要之不雅字眼或內容。 

4. 為符合評選公平原則，參賽者送出作品後，系統不允許投稿作品重新編輯、修改、

刪除，倘主辦單位認定同一參賽者就同一參賽作品重複投遞，主辦單位僅留存最

後一次投稿做為參賽作品。 

5. 倘主辦單位或評審於公告得獎名單前發現或認定參賽作品有違反【重要事項】任

一情事，主辦單位有權立即取消該參賽作品之參賽資格；倘主辦單位於公告得獎

名單後發現或認定有上開情事，主辦單位除有權立即取消參賽作品之得獎資格

外，並得追回獎金（品）及獎座（狀），參賽者並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包含但

不限於主辦單位及其他第三人之損害賠償）。  

（三） 參賽及得獎權益重要事項：  

1. 微電影組得獎作品將上架至 myVideo 開放大眾免費觀賞。 



2. 投稿稿件如未達水準，得獎名單可從缺；評審團亦可視實際投稿狀況，調整獎項

數目與獎金分配。 

3. 本活動預計於 2019 年 11 月舉行頒獎典禮（頒獎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並於

本活動網站上公布得獎名單與作品，得獎作品並將另行發表於本活動網站、平面

媒體或其他媒體管道。 

4. 得獎者需配合主辦單位作業所需填寫相關書面文件，獲得獎金之得獎者須遵守

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規定，由主辦單位代為扣繳稅額。得獎之作品如為聯合創作，

由得獎者自行決定獎金分配。 

5. 主辦單位原則上於頒獎典禮同時頒發獎金（項），倘得獎者因故未能親自出席頒

獎典禮，須事前主動告知主辦單位並配合辦理相關作業及書面文件填寫。本活動

領奬截止日最晚為 2019 月 12 月 31 日止，逾期視為得獎者放棄領獎權利，且得

獎者不得向主辦單位為其他任何主張或請求。 

6. 倘得獎者提供予 myfone 行創獎活動網站之會員資料未填寫正確，致通知得獎時

遲延，或獎項於郵寄或運送過程遲延、錯遞或遺失，主辦單位概不負責，且得獎

者不得向主辦單位為其他任何主張或請求。  

（四） 主辦單位因故取消某參賽者之得獎資格後，主辦單位有權決定是否予以遞補，

所有參賽者皆不得異議。 

 

（五） 主辦單位就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一律不發回或退件，參賽者應就參賽作品自

行保留底稿，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主辦單位要求提供參賽作品內容。 

 

（六） 參賽者同意參賽作品於 108 年 4 月 23 日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間授權主辦單位

為本活動所需之利用，並同意授予主辦單位為達成上述利用之一切必要權利，

包含但不限於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展示、公開上映作為評選或宣傳等使

用。 

 

（七） 參賽者瞭解並同意參賽作品自公佈得獎時，得獎者即應將該參賽作品無條件無

償永久授權予主辦單位利用（並可再授權予其他第三人）；參賽者並同意對主

辦單位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參賽者並應配合主辦單位要求簽署授

權同意書及遵守授權同意書所載所有內容，倘無法配合視為放棄得獎資格，絕

無異議。 

 

（八） 「願景工程-綠生活實踐+獎」得獎者瞭解並同意參賽作品自公佈得獎時，得獎者

即應將該參賽作品無條件無償永久授權予財團法人台灣大哥大基金會及聯合報

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公開上映、公開播送、重製或再授權予其他第

三人），並應配合財團法人台灣大哥大基金會、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簽署授

權同意書及遵守授權同意書所載所有內容，倘無法配合視為放棄得獎資格，絕無

異議。得獎者對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台灣大哥大基金會之使用不得



主張任何權利及收取費用。 

 

（九） 主辦單位有權隨時修改本活動徵件辦法內容（包含但不限於投稿需知及評審作

業），並公告於本活動網站內，不再另行通知個別參賽者。參賽者參加本活動

即視為同意遵守本活動所有徵件規範，倘參賽者不願遵守本活動規範，主辦單

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參賽者不得異議。 

 

 

 


